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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经发[2014]1 号 

近年来各地顺应形势发展需要，积极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，

取得了初步成效，积累了一定经验。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

全会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 1 号文件要求，加快构建新

型农业经营体系，现就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充分认识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意义。当前，我国农

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，要应对农业兼业化、农村空心化、农民

老龄化，解决谁来种地、怎样种好地的问题，亟需加快构建新型

农业经营体系。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以农民家庭成

员为主要劳动力，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，利用家庭承

包土地或流转土地，从事规模化、集约化、商品化农业生产，保

留了农户家庭经营的内核，坚持了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，适合

我国基本国情，符合农业生产特点，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，是

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升级版，已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、发展现

代农业的有生力量。各级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家庭农场的重

要意义，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加强政策扶持和工

作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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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把握家庭农场基本特征。现阶段，家庭农场经营者主要

是农民或其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，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而不

是依靠雇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家庭农场专门从事农业，主要进

行种养业专业化生产，经营者大都接受过农业教育或技能培训，

经营管理水平较高，示范带动能力较强，具有商品农产品生产能

力。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适度，种养规模与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能

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，符合当地确定的规模经营标准，收入

水平能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当，实现较高的土地产出率、劳动生产

率和资源利用率。各地要正确把握家庭农场特征，从实际出发，

根据产业特点和家庭农场发展进程，引导其健康发展。 

三、明确工作指导要求。在我国，家庭农场作为新生事物，

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。当前主要是鼓励发展、支持发展，并在

实践中不断探索、逐步规范。发展家庭农场要紧紧围绕提高农业

综合生产能力、促进粮食生产、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来开展，要

重点鼓励和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。要坚持农村基本

经营制度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，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

的基础上，结合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，

通过政策扶持、示范引导、完善服务，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。要

充分认识到，在相当长时期内普通农户仍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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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发展家庭农场的同时，不能忽视普通农户的地位和作用。要充

分认识到，不断发展起来的家庭经营、集体经营、合作经营、企

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，各具特色、各有优势，家庭农场与专业

大户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、农业企业、社会化服

务组织等多种经营主体，都有各自的适应性和发展空间，发展家

庭农场不排斥其它农业经营形式和经营主体，不只追求一种模式、

一个标准。要充分认识到，家庭农场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，要靠

农民自主选择，防止脱离当地实际、违背农民意愿、片面追求超

大规模经营的倾向，人为归大堆、垒大户。 

四、探索建立家庭农场管理服务制度。为增强扶持政策的精

准性、指向性，县级农业部门要建立家庭农场档案，县以上农业

部门可从当地实际出发，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，对经营者资格、

劳动力结构、收入构成、经营规模、管理水平等提出相应要求。

各地要积极开展示范家庭农场创建活动，建立和发布示范家庭农

场名录，引导和促进家庭农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。依照自愿原则，

家庭农场可自主决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，以取得相应市场主体资

格。 

五、引导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。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，

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、政策咨询、价格评估、合同签订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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